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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11）

（認股權證代號：654）

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
業績
俊和發展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或「董事」）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上
年度有關之比較數字：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2 2,952,736  4,034,066
銷售成本  (2,669,125	) (3,447,660 )    
毛利  283,611	 586,406
其他收入  28,211	 �4,660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  22,275	 80,000
於轉讓至投資物業時土地租賃權益變動
 及發展中物業價值變動收益   –	 �32,8�8
銷售開支   (29,108	) (36,096 )
一般及行政開支  (176,818	) (�68,525 )
可換股債券之內在衍生工具之公平值變動  57,000	 –
應佔共同控制個體溢利  904	 �,502
融資成本 3 (62,978	) (32,462 )    
除稅前溢利 4 123,097	 578,303
所得稅開支  5 (42,542	) (98,748 )    
本年度溢利  80,555	 479,555    
應佔：
 母公司之股權持有人  80,548	 480,376
 少數股東權益  7	 (82� )    
  80,555	 479,555    
股息 6 59,827	 42,8�2    
每股盈利
 －基本 7 9.8仙	 64.5仙    
 －攤薄後  4.0仙	 64.3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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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618,480	 620,�83
物業、機器及設備  132,879	 �50,979
預付土地租賃款  27,277	 27,960
於聯營公司權益  42,783  42,783
於共同控制個體權益  48,892	 79,489
聯營公司之欠款  103,232  �28,�08 	 		  
  973,543  �,049,502 	 		  
流動資產
應收客戶之合約工程款項  506,762	 698,344
應收賬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8 396,450  570,3�3
預付土地租賃款  683  683
發展中物業  890,456	 548,808
就發展中物業所付之按金  78,678	 –
持作銷售物業  23,861  �8�,833
持作買賣投資  16,488  �5,973
聯營公司之欠款  1,222	 �,207
共同控制個體之欠款  37,482	 33,3�6
可退回稅項  30,630  6,865
已抵押之銀行存款  10,171	 34,667
銀行結餘及現金  611,324	 300,457 	 		  
  2,604,207	 2,392,466 	 		  
流動負債
應付客戶之合約工程款項  36,999	 87,849
應付賬項、按金及應計費用 9 334,803  49�,805
預售發展中物業而收取之按金  437,522	 2�7,650
欠共同控制個體款項  48,864	 70,5�2
欠聯營公司款項  9,338  –
應繳稅項  17,757	 46,73�
融資租賃承擔－一年內到期  1,073  �,566
借款－一年內到期  419,639  726,�97
衍生金融工具 	 110,000  – 	 		  
  1,415,995  �,642,3�0 	 		  
流動資產淨值  1,188,212	 750,�56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161,755  �,799,658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賃承擔 －一年後到期  555  �,640
借款－一年後到期 	 469,006  489,850
可換股債券 	 212,820  –
遞延稅項負債  66,413  56,780 	 		  
  748,794  548,270 	 		  
資產淨值  1,412,961  �,25�,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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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股本及儲備
股本  85,882  74,705
儲備  1,326,729  �,�76,340 	 		  

母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 	 1,412,611  �,25�,045
少數股東權益  350  343 	 		  

權益總額 	 1,412,961  �,25�,388    

附註：

1.	 應用新訂及修訂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首次應用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以下新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
會計準則」）修訂本及詮釋（「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新「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該等準則於二零零七年四月一日開始之本集團財政年度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資本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金融工具：披露事項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8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之範疇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9號 重估內在衍生工具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0號 中期財務報告及減損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集團及
  庫存股份交易

採納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下述範圍構成影響：

–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金融工具：披露事項」之影響為，擴大綜合財務報表
有關本集團金融工具之披露，尤其有關對市場風險之敏感度分析。

– 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資本披露」之影響為，披露有關資本管理之目
標、政策及過程之資訊。

應用其餘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會計期間或過往會計期間之本集團業績及財務狀況之
編製及呈列方式並無重大影響，故此，毋須就過往期間作出調整。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下列已頒佈但未生效之新訂及修訂本準則、修訂本或詮釋。本公司
董事正在評估潛在影響，迄今為止之結論為，應用該等準則、修訂本或詮釋將不會對本
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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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之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經修訂） 借貸成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2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及第�號（修訂本） 可售回金融工具及清盤產生之責任�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歸屬條件及註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經營分類�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號 服務特許權安排3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3號 客戶忠誠計劃4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4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9號
  －界定退休褔利資產的限制、最低
  資金規定及兩者之互動關係3

�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2.	 業務及地域分類資料

業務分類資料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經營之業務分類為：建築工程、物業發展、物業投資、專業服務（包
括提供護衞及物業管理服務）及其他業務。此等分支業務乃本集團呈報其主要分類資料
所依據之基準。

有關上述業務之分類資料列載如下：

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收益表

	 建築工程		 物業發展		 物業投資		 專業服務		 其他業務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對外銷售 2,3�2,762  5�5,44�  28,535  95,998  –  2,952,736
           

業績
分類業績 (35,495 ) �38,980  45,296  3,648  (8�6 ) �5�,6�3
           

利息收入           2,825
未分配之企業開支           (27,�79 )
出售聯營公司之溢利           9�2
可換股債券內在衍生工具之公平值變動           57,000
應佔共同控制個體溢利 904  –  –  –  –  904
融資成本           (62,978 )           

除稅前溢利           �23,097
所得稅開支           (42,542 )           

本年度溢利           80,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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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收益表

 建築工程  物業發展  物業投資  專業服務  其他業務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對外銷售 2,880,307  �,043,389  28,080  82,264  26  4,034,066
           

業績
分類業績 43,323  347,55�  234,0�6  3,9�5  (3,232 ) 625,573
           

利息收入           3,660
未分配之企業開支           (�9,970 )
應佔共同控制個體溢利 �,502  －  －  －  －  �,502
融資成本           (32,462 )           

除稅前溢利           578,303
所得稅開支           (98,748 )           

本年度溢利           479,555
           

地域分類資料

本集團之業務營運所在地主要為香港、澳門、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其他地區及阿拉
伯聯合猶長國（「阿聯猶」）。

下表載列按客戶所在地劃分之本集團收入分析：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香港 1,922,518  3,488,3�5
澳門 433,822  264,434
中國其他地區 596,396  28�,3�7
阿聯猶 –  –   

 2,952,736  4,034,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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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融資成本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利息：
 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借款 63,054	 62,490
 於五年後悉數償還之銀行借款 5,987  2,502
 可換股債券之估算利息開支 13,520	 –
 融資租賃 146	 �60   

 82,707  65,�52
減：合約工程應佔之數額 (8,420	) (�6,80� )
  發展中物業應佔之數額 (11,309	) (�5,889 )   

 62,978	 32,462
   

4.	 除稅前溢利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折舊及攤銷：
 自置資產 23,096	 25,893
 融資租賃持有之資產 691	 854   

 23,787	 26,747
 減：合約工程應佔之數額 (20,190	) (23,432 )   

 3,597	 3,3�5   

攤銷預付土地租賃款 683  49�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收益 (7,132	) (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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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開支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稅項開支包括：

本年度稅項
 －香港利得稅
  －本年度 8,557	 48,9�3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2,380	) (4,�00 )   

 6,177	 44,8�3
 －其他司法權區 2,750	 3,544
 －中國企業所得稅 19,547	 4,�58
 －中國土地增值稅 4,435	 –   

 32,909	 52,5�5
遞延稅項 9,633	 46,233   

 42,542	 98,748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本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按�7.5%（二零零七年：�7.5%）之稅率計算。

其他司法權區及中國產生之所得稅乃根據有關司法權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 8 -

6.	 股息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派發之二零零七年度末期股息每股港幣2.75仙
 （二零零六年：港幣�.75仙） 23,485  �3,030   

已派發之二零零八年度中期股息每股港幣�.00仙
 （二零零七年：港幣�.25仙）：
  現金	 8,588  8,595
  以股代息計劃下之股份選項 –	 7�2   

 8,588  9,307   

已派發之二零零七年度特別末期股息每股港幣3.25仙 27,754	 –   

已派發之二零零七年度特別中期股息每股港幣2.75仙：
 現金 –	 �8,909
 以股代息計劃下之股份選項 –	 �,566   

 –	 20,475   

 59,827	 4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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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利

本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基本及攤薄後之每股盈利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用作計算基本每股盈利之盈利
 －母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 80,548	 480,376

可換股債券對潛在攤薄普通股之影響：
 －估算利息開支 13,520	 –
 －內在衍生工具公平值之變動 (57,000	) –   

用作計算攤薄後每股盈利之盈利 37,068	 480,376
   

 股數

用作計算基本每股盈利之股份加權平均數 820,240,959	 744,674,904

以下工具對股份可能產生之攤薄影響
 －認股權證 41,196,620	 �,823,3�2
 －購股權 9,900,474  –
 －可換股債券 54,593,548	 –   

用作計算攤薄後每股盈利之股份加權平均數 925,931,601  746,498,2�6
   

二零零七年度由於本公司尚未行使購股權之行使價高於股份之平均市價，故於計算該年
度之攤薄後每股盈利時並無假設行使尚未行使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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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收賬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除根據有關協議條款應付之租賃物業租金收入外，本集團一般向其客戶提供不超過60日
之信貸期。

計入本集團之應收賬項、按金及預付款項內之應收貿易賬款港幣�27,35�,000元（二零零
七年：港幣270,807,000元）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尚未到期 114,198	 258,707
0至30日 8,940	 7,204
3�至90日 597	 �,680
9�至�80日 172	 �46
�80日以上 3,444	 3,070   

 127,351	 270,807
   

9.	 應付賬項、按金及應計費用

計入本集團之應付賬項、按金及應計費用內之應付貿易賬款港幣99,343,000元（二零零七
年：港幣342,443,000元）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尚未到期 58,715	 245,44�
0至30日 16,240	 53,837
3�至90日 10,657	 25,5��
9�至�80日 4,587	 7,390
�80日以上 9,144	 �0,264   

 99,343  342,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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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或然負債及履約保證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就下列公司承擔建築工程合約之履約保證
 而向金融機構作出之擔保：
 －附屬公司 221,639  385,600
 －聯營公司 4,400	 4,400
 －共同控制個體 5,850	 �4,�75   

 231,889	 404,�75
   

就聯營公司獲得之信貸融資而向金融機構作出
 之擔保金額 48,000	 48,000   

就附屬公司承擔建築工程合約之履約保證
 而向客戶作出之擔保金額 115,900	 ��5,900   
就向本集團購買預售物業之人士提供融資
 之銀行就物業發展項目提供之擔保金額 129,013	 8�,3�5   

董事認為，鑑於不履約發生率低，財務擔保合約於首次確認時之公平值不屬重大。

11.	 資產抵押

於結算日，本集團已抵押下列資產以獲得授予本集團之銀行融資：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投資物業 568,000	 555,000
租賃樓宇及相關預付土地租賃款 9,547	 �3,968
發展中物業 371,565	 295,035
持作銷售物業 16,723	 �8�,833
銀行存款 10,171	 34,667   

 976,006	 �,08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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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本集團業務營運及擴展所需資金主要來自內部資金、銀行借款及其他借款，在有需要
時再輔以發行股份集資。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淨債務總額約為港幣48�,600,000元，即負債總
額約港幣�,�03,�00,000元減去銀行結餘及現金約港幣62�,500,000元所得之數。於二零
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債項之到期日分析如下：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須於下列期間償還之借貸：
 一年內或按要求 420.7	 727.8
 一年後至兩年內 368.5	 �0.3
 兩年後至五年內 26.0	 397.4
 五年後 75.1  83.8   

 890.3  �,2�9.3

二零一二年到期之可換股債劵 212.8	 –   

借貸總額 1,103.1  �,2�9.3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即須付利息之債務淨額與股東
權益之比率）為0.34（二零零七年：0.7�）。

為盡量減低滙率波動風險，本集團之借貸及現金結餘均以港幣為主。本集團承擔之外
滙波動風險不大。再者，本集團之借貸並無採用任何利率金融工具作對沖。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為配合確保本集團有充足承諾資金作擴展之用之政策，本集團
成功向機構投資者發行港幣372,300,000元之五年期零息可換股債券。本集團將繼續於
適當時候按具競爭力之滙率取得長期融資。

本集團之財政狀況良好而且穩健。以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之銀行結餘及
現金加上可動用之銀行融資額計算，本集團具備充裕流動資金以滿足資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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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薪酬政策

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合共有員工約�,920人。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僱員薪酬總額約為港幣455,700,000元。僱員薪酬按工作性質及市場
薪金走勢釐定，並根據內部考勤評核計算每年之增薪金額，作為對個別員工表現之獎
勵。僱員花紅按本集團旗下個別公司及員工之表現而分發。此外，本集團亦因應若干
工作職務而提供內部及外間培訓計劃。

股息

董事會建議向於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八日辦公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
派發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每股港幣�.75仙。連同中期股息每
股港幣�.00仙，本年度之總股息達每股港幣2.75仙，而去年則為每股港幣�0仙。待本
公司股東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批准後，建議之末期股息將於二零零八年十月十日或相
近日子派付。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二日至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八日（包括首尾兩日）暫停
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將不會登記任何本公司股份之轉讓。如欲獲派發上述建
議之末期股息，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最遲須於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一日
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分處卓佳秘書商務有限公司，地址
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以辦理登記手續。

本公司二零零九年認股權證之登記持有人如欲行使彼等認股權證所附之認購權以獲派
發建議之末期股息，最遲須於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填妥及簽署
認購表格，連同有關認股權證證書及適當認購金額按上述地址送交卓佳秘書商務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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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物業發展及物業投資

中國大陸物業業務

本財政年度集團於中國之物業的銷售額超逾人民幣四億元。宏觀經濟環境受當地政府
政策主導，而由於內地政府實行從緊調控措施，令中國物業發展市場顯著放緩。然
而，本集團未因目前市場環境而受重大影響，從早前售樓所得的累積現金儲備足可用
作發展現有項目。

本集團於河北省石家莊市之商住發展項目「名門華都」總樓面面積約為400,000平方
米，正分階段發展，並預期於二零一一年完成。於回顧年度，本集團已售出63,000平
方米，每平方米平均價人民幣6,670元。其他項目包括位於江蘇省揚州市的六幢住房連
商場綜合大樓，以及位於江蘇省宜興市的服務式住宅╱酒店發展項目、三層高購物商
場項目和一個低密度發展項目。

海外物業業務

本集團佔�0%權益的越南胡志明市「Saigon Pearl」項目座落於西貢河畔，總樓面面積約
400,000平方米，由八座公寓、一座會所、兩幢服務式住宅╱酒店大樓及一座大型購物
商場所組成。項目發展於二零零六年展開，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已預售其中四座並售
出第二期約三分之一單位，市場反應踴躍，單位售價亦令人滿意。

於本年度，本集團初次涉足中東市場，於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阿布扎比投資兩個住宅項
目，總樓面面積約28,000平方米。根據現時政府規劃下，阿布扎比於未來二十年將進
行大規模發展工程。

物業投資

本集團位於天水圍的「俊宏軒」及彩虹的「匯八坊」投資物業均為本集團帶來穩定收益。
本集團雖已出售國內中山市的俊軒廣場，惟亦於年內獲取其租金收入。

建築

於編製本報告時，本集團手頭工程合約估計價值約為港幣53億元，其中尚未完成工程
合約總值約港幣3�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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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兩年前簽訂之合約已接近完成，加上本集團將重點放在高知名度及專門化之項目
上，令過去兩年承建之新項目減少，因此建築業務於二零零八年出現收縮。一如過去
數年，建築市場於本財政年度競爭依然劇烈。此外，原料及勞工成本均大幅上漲，令
承建商百上加斤。本集團因奉行其一貫高利潤之策略，得以避開大量高風險項目，然
而，現有合約的邊際利潤仍難免收窄。由於營業額減少加上通脹帶來之影響，建築業
務於二零零八年蒙受虧損。

本集團繼續專注較高利潤之業務，並正研究增強其專項建築的能力。二零零八年，集
團取得一種專門技術，以自動機械及多功能探測裝置，用作測量地下管道。本集團相
信，當建築市場復甦，現行策略將會帶來長遠得益。

本財政年度之項目

已落成之樓宇項目包括香港機場管理局之「翔天廊」（二號客運大樓）、私人住宅發展項
目「名門」，以及澳門「威尼斯人」之會議中心及活動中心。在建工程包括香港房屋委員
會黃大仙上邨第三期、清拆政府部門宿舍，以及於廣州黃沙地下鐵車站上蓋之私人發
展項目。

已完成之土木工程包括路政署之青山公路改善工程及中華電力之電纜橋設計及建造工
程。餘下之路政署新田交匯處工程及香港國際機場南面貨運停機坪擴建土木工程，預
期將於今年內完成。全場3.8公里之九龍南綫路軌舖設工程正處於施工階段。

維修工程方面已完成兩項定期合約，並獲水務署授出兩份新修葺工程合約，以及獲建
築署授出一份小型工程合約。該部門亦繼續於香港區進行水務署之定期維修合約。

本集團從事地基之附屬公司於澳門完成新濠博亞之「新濠天地」發展項目，以及「星麗
門」。進行中之項目包括位於香港干德道55號及澳門南灣湖之私人發展項目。

本集團從事機電之附屬公司為香港機場管理局完成「翔天廊」、海水系統改善工程，以
及南面貨運停機坪擴建工程。其他已完成之項目包括新田交匯處之機電工程、將軍澳
醫院之改善工程，以及威爾斯親王醫院之電力提升工程。新項目包括領匯之樂富中心
第一期及樂富乾貨市場。於二零零八年初，機電附屬公司與一間英國公司Enigin PLC
進行磋商合作提供節能服務，並將首先於香港發展是項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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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從事裝修之附屬公司為一間私人發展商完成兩項會所項目，並於其後獲得領匯
之樂富綜合大樓裝修及翻新合約。於二零零八年三月，其獲得一間位於土瓜灣之酒店
之內部翻新工程，以及獲得一間私人發展商授出銅鑼灣皇室堡之裝修及翻新工程。

專業服務

本集團從事物業相關服務（護衞及物業管理）之附屬公司之客戶計有香港鐵路有限公
司、太古地產有限公司、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及香港興業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並同時於香港及中國為本集團提供服務。本行業之挑戰越見艱巨，於二零零八年，本
集團將於華南地區之節能、低污染生產及其他業務服務方面尋找可帶來協同效益之商
機，從而擴大其收益。

更改公司名稱

根據本公司股東於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九日通過之特別決議案，本公司之英文名稱由
「Chun Wo Holdings Limited」更改為「Chun Wo Development Holdings Limited」，並
採納中文名稱「俊和發展集團有限公司」，以資識別。

發行可換股債券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本集團向DKR Soundshore Oasis Holding Fund Ltd.、GLG 
Market Neutral Fund及HSBC Bank Plc發行本金總額為港幣372,300,000元之零息可換
股債券。該五年期之債券可按每股港幣2.�8元（可予調整）之兌換價兌換為�70,779,8�6
股新股份。新股份相當於發行可換股債券當日已發行股本之�9.92%及因債券兌換時將
予發行股份而擴大之已發行股本之�6.6�%。本集團擬將發行可換股債券之收益淨額
90%用作購買中國發展用地。

前景及展望

物業發展

於未來數年，本集團將專注擴展其物業發展業務及開拓穩定收入來源。本集團計劃繼
續收購有龐大增長潛力之土地。透過銷售中國住宅物業，以及去年十二月可換股債券
交易所注入之額外現金，本集團之資產負債狀況得以加強。本集團之現金結餘將可讓
集團進一步擴大土地儲備作業務發展。

由於經濟強勁使生活水平提升，從而為中國物業市場提供了相關需求，故本集團相信
中國物業市場之長遠前景良好。中國實施調控措施無疑會為若干發展商帶來挑戰，並
使市場出現一定程度之整固，而管理良好、財政穩健之公司將可從中得益。儘管報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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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均集中於一綫城市，但中國境內非單一市場，物業發展成功與否，各地之地區因
素亦相當重要。在具強大經濟增長潛力之二三綫城市，經濟增長可帶動物業需求，故
本集團之策略為將重點投放於該等城市。本集團於石家莊旗艦物業所取得之成績已證
明朝此方向發展為明智之舉。

中東為本集團帶來重大商機，杜拜之發展恰好展現對發展策略有目標及決心之政府所
能取得之成就。本集團選擇阿布扎比作為目標地區，儘管當地知名度不及杜拜，但坐
擁豐富資源，並於近期發表了改造城市之長遠計劃（直至二零三零年）。

建築

本集團認為，由於市場競爭繼續激烈，加上通脹帶來之壓力，二零零九年建造業之經
營環境將仍然艱巨，且情況於二零一零年前不會改善。香港鐵路有限公司之新項目將
可刺激香港建造業復甦。目前，已宣佈興建五條額外鐵路綫，分別為西港島綫、南港
島綫、廣深港高速鐵路、沙中綫及觀塘綫延綫。加上香港國際機場將進一步擴建、西
九文化區發展項目及啟德機場發展項目，本集團對建造業於二零一零年復甦抱樂觀態
度。

本集團發展建築業務之策略為成立較小、反應較快及高自主性之業務部門發展不同市
場。此做法令本集團能擴展至需求主導之市場，將服務範圍擴大至更專門之範疇，並
將集團定位於以綜合服務為前提之綜合性建築項目。

香港老化水管基建改善工程及高齡大廈翻新工程之維修服務，將為本集團日後之商
機，並可帶來強勁之經常性收入。本集團將繼續於其他專門建築業內進一步開拓商
機。

鐵路基建發展（尤其在香港、澳門、泰國及印度）將可於路軌舖設及鐵路基建建造方面
提供大量商機，而這方面，本集團於香港及台灣均有良好往績。

在阿布扎比，為審慎地於正快速增長之當地市場中尋找商機，本集團正與當地現有發
展商合作，提供專項地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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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行業

於二零零八年，本集團將集中於具高增長之行業及有良好回報之投資。新興國家消耗
能源導致需求增加，本集團現正於能源行業開拓商機。

長遠而言，本集團致力慎審地使其業務多元化，並擴大市場覆蓋面，從而達致持續增
長及提升業務表現。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回顧年度，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
券。

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於本回顧年度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
十四《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內所載已生效之守則條文及若干建議最佳常規，惟
守則條文第A.4.2條之偏離除外。

根據守則條文第A.4.2條，所有董事均須最少每三年輪值告退一次。為遵守守則條文第
A.4.2條，本公司細則之有關修訂已獲提呈並經股東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一日舉行之
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通過，惟主席及董事總經理毋須輪值告退。董事會認為，為維
持穩定性及連續性，主席及董事總經理毋須輪值告退。

本公司已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採納標準守則。經本公司作出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確
認彼等於本回顧年度內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規定之標準。

本公司企業管治常規之詳情載於本公司二零零七╱八年年報企業管治報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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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審閱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由三名成員組成，分別為區燊耀先生、陳超英先生
及許照中先生，全部均為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審核委員會與管理層已審閱本集
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實務準則，並討論有關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其中包括審
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業績。

承董事會命
主席
彭錦俊

香港，二零零八年七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彭錦俊先生、李蕙嫻女士及郭煜釗先生，而本公
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區燊耀先生、陳超英先生、許照中先生太平紳士及李承仕先生
GBS、OBE、太平紳士。

* 僅供識別之用


